
 1 

臺北大眾捷運股份有限公司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
110 年度第 2 次會議紀錄 

時間：110 年 8 月 31 日(星期二)下午 2 時整 
地點：本公司 7 樓簡報室 
主席：黃清信召集人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劉語彤 
出席人員：顧燕翎委員、許秀雯委員、畢恆達委員、 

傅敏雄委員、姚惠芳委員、許怡美委員、 
鄭勝泰委員、葉嘉文委員、陳國棟委員、 
曾彥鈞委員、羅啟倫委員、謝欣豫委員、 
余至偉委員、王佳文委員、陳佳惠委員、 
站務處胡正倫副處長(代)、 

請假人員：林錦河委員 
列席人員：臺北市政府性別平等辦公室（下稱性平辦） 

朱勻安研究員、資訊處應用課方鍵課長 
 

壹、報告事項 
一、確認本公司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0 年度第 1 次會議

紀錄。 
主席裁示：紀錄確認。 

二、報告上次會議指（裁）示暨決議事項執行情形 
(一)「臺北捷運 GO 會員性別統計」分析專題 

主席裁示： 
1、修正後准予備查。請依性平辦意見，於報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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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敘明 APP 的使用或設計目的及載明會員

與捷運旅客性別比情形，並比照簡報內容於

常客優惠抽獎活動分析章節增加交叉分析

說明。 
2、另請統一內容中性別呈現圖示顏色且於適

當處註明「其他」性別人數係包含初期未選

擇性別之會員，並於修改完成後請性平辦協

助檢視，以完整報告內容。 
3、為滿足捷運旅客及本公司商業發展需求，未

來更新 APP 功能時，設計上請兼顧使用者

體驗（UX）和使用者介面（UI），如以捷運

路網圖為基底，設定動作圖示，展示各站空

間配置或服務，以創造顧客滿意且實用的應

用程式（資訊處）。 
(二)北捷 Q 版小紅、小藍熱戀中行銷活動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另本案雖已依性別平等概

念檢核表進行檢視，惟因對於相同文

字產生不同解讀，請性平辦協助提供

實際解說案例供參，俾利增加檢視效

度實益。 
(三)北捷同仁育嬰留停統計 

主席裁示：准予備查。 
(四)北捷廁間及便器配置統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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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裁示：請於下次會議提供捷運各線廁間內，

如尿布台、坐/蹲式便器等設施統計數

據及歷年分期變化趨勢予委員參閱

（工務處）。 
(五)110 年性別意識性別意識培力受訓時數與課程 

主席裁示：續依計畫完成年度課程，並視需求派

員參與性平辦或市府公務人員訓練

處規劃課程（人力處）。 
(六)110 年北捷性平工作策略及具體措施推展 

主席裁示： 
1、持續辦理各項措施（各單位）。 
2、「男女廁間比例改善重置調整」案，併同「廁

間及便器配置統計」於下次會議中報告（工

務處）。 
三、111 年性別預算編列情形 

主席裁示： 

(一)依性平辦意見，將年度用人費用之項目刪除並將

年度性平訓練課程費用，由現行「類型 3：其他

對促進性別平等有正面影響的一般預算」改為

「類型 1-B：針對特定性別議題所編列的預算」。 
(二)另爾後請參考臺北市政府主計處 110 年 6 月 10

日新訂之臺北市政府性別預算編列原則及注意

事項編製（會計處）。 
貳、討論事項 



 4 

本公司「推動性別主流化暨性別平等實施計畫109-112
年)」修訂草案。 

主席裁示： 

一、依性平辦意見，將二、(一)3、高階主管之年度

性別意識培力時數參照總計畫原訂時數，由 2 小

時回復為 3 小時，另於辦理訓練時，可依計畫所

述重點以多元形式辦理，以持續提升主管人員性

別意識及知能。 

二、另，伍、一、(四)，針對推展性別平等工作策略

及具體措施類別，除增加載明性別友善「服務」

外，並將性平辦提供「身心障礙友善措施建議表」

援引納入；其餘依人力處建議修訂通過。 

參、散會（下午 3 時 40 分） 


